






修政规〔2026〕1号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
决  定

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6号）规定和有关要求，县政府对2025年12月31日前县政府和县政府办公室公布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修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武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修政〔2017〕1号）等7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二、《修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修政〔2018〕8号）等2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凡宣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对于2025年12月31日之前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凡未列入保留或修改目录的，一律停止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附件：1．修武县人民政府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73件）
2．修武县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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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修武县人民政府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73件）
	[bookmark: OLE_LINK1]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文号

	1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修政〔2017〕1号

	2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县直部门取消和保留证明清单的通知
	修政〔2017〕11号

	3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化解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的意见
	修政〔2019〕3号

	4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
	修政〔2022〕5号

	5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修政〔2022〕6号

	6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和修武县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的通知
	修政〔2023〕2号

	7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十四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修政〔2023〕4号

	8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修政〔2023〕8号

	9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修政〔2023〕10号

	10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修政〔2024〕3号

	11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修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范围的通知
	修政〔2024〕4号

	12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更新修武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
通知
	修政规（2025）1号

	13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文〔2014〕48号

	14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修政文〔2014〕68号

	15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补充耕地指标取得
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文〔2015〕31号

	16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修政文〔2015〕65号

	17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文〔2016〕6号

	18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17〕222号

	19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传统资源保护利用办法的通知
	修政文〔2019〕20号

	20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19〕78号

	21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20〕2号

	22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化解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
相关问题的通知
	修政文〔2021〕66号

	23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新增省道230沿南太行线方庄至寨豁
建设工程（一期）修武段征地拆迁和补偿安置
工作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22〕80号

	24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太行山野生连翘保护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23〕33号

	25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24〕48号

	26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修政文〔2024〕49号

	27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修政文〔2024〕50号

	2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消防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3﹞60号

	2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的通知
	修政办〔2013〕69号

	3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完善修武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实施细则的通知
	修政办〔2013〕70号

	3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及国有土地上的国有、集体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修政办〔2014〕33号

	3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4〕34号

	3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相关规定的通知
	修政办〔2014〕49号

	34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出境河流专项应急预案（暂行）的通知
	修政办〔2014〕53号

	35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5〕17号

	36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5〕23号

	37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修武段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暂行）的通知
	修政办〔2015〕24号

	3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修政办〔2015〕61号

	3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订印发修武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6〕32号

	4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动态管理与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6〕71号

	4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焦作市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
服务和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6〕74号

	4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公路绿色廊道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6〕94号

	4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7〕32号

	44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修政办〔2017〕33号

	45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人民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实施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7〕60号

	46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的通知
	修政办〔2017〕61号

	47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产业扶贫到户增收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7〕94号

	4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8〕14号

	4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修政办〔2018〕119号

	5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赋予乡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修政办〔2019〕39号

	5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
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19〕49号

	5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扩大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有关事项的通知
	修政办〔2020〕32号

	5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县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的通知
	修政办〔2021〕70号

	54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24号

	55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2〕28号

	56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明确修武县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标准的通知
	修政办〔2022〕29号

	57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焦作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
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焦作市建立健全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33号

	5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推进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35号

	5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37号

	6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修政办〔2022〕38号

	6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服务
管理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2〕39号

	6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55号

	6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实施意见
	修政办〔2022〕57号

	64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63号

	65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修武县国有企业劳动用工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3〕5号

	66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开展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修政办〔2023〕11号

	67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加快推进解决运河丽景小区拆迁安置房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修政办〔2023〕26号

	6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修武县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实施
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3〕29号

	6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九小”场所部门消防安全联合监管
机制的实施意见
	修政办〔2023〕30号

	7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全面开展供用电环境整治指导意见的通知
	修政办〔2023〕66号

	7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实施
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4〕8号

	7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4〕17号

	7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修武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修订）的通知
	修政办〔2024〕33号



附件2

修武县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23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文号

	1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
	修政〔2018〕8号

	2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更新修武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
通知
	修政〔2019〕7号

	3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实施修武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规划（2017～2025年）的决定
	修政〔2019〕8号

	4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特大暴雨洪涝灾害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修政〔2022〕4号

	5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试行
办法的通知
	修政〔2023〕6号

	6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人民政府透明式决策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修政文〔2016〕31号

	7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旅游业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文〔2017〕125号

	8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
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修政文〔2021〕69号

	9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的通知
	修政文〔2023〕3号

	10
	修武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武县连翘产业发展规划
（2024—2026年）的通知
	修政文〔2024〕12号

	1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3〕68号

	1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坚决遏制和查处违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4〕1号

	1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城区燃炉锅炉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4〕43号

	14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工作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5〕73号

	15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
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6〕6号

	16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7个
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6〕62号

	17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6〕118号

	18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土壤环境保护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18〕49号

	19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深化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
攻坚行动工作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
	修政办〔2022〕42号

	20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招商引资项目统筹布局
利益分成实施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2〕47号

	21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2022年版）》的通知
	修政办〔2023〕10号

	22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高质量
发展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4〕1号

	23
	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激励保险业金融机构高质量
发展办法的通知
	修政办〔20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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